


东政办秘〔2022〕104号

[bookmark: 正文]东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东至县特殊
人才住房保障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东至经开区、大渡口经开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东至县特殊人才住房保障实施细则》业经县政府第17届16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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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9月15日




东至县特殊人才住房保障实施细则
为改善我县人才安居条件，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吸引和留住各类优秀人才在本县创业创新，根据《东至县特殊人才引进实施方案》（东人才字〔2021〕3号）精神，特制定我县特殊人才住房保障工作实施细则，如下：
一、房租补贴
（一）补贴对象。2022年1月1日以来，县域重点企业（不含国有或国有投资企业）新引进符合《东至县特殊人才引进实施方案》要求的，经县人才办、县人社局认定的特殊人才。
（二）补贴标准。特殊人才在2年服务期内可申请租房补贴，其中租住政府投资性公租房的可免收2年房租；自行通过市场租房的，新引进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双一流”高校全日制本科生，分别按 2000 元/月、1000 元/月、800 元/月标准予以租房补贴。
（三）申报流程。 
1.申报材料。申请人需填写《东至县新引进特殊人才租房补贴申请表》（附件1）并提供以下材料：
（1）《东至县新引进特殊人才租房补贴申请表》，一式两份； 
（2）县人社局年度考核合格文件； 
（3）申请人身份证明及户口簿、学历证书及学位证书； 
（4）自行通过市场租房的，需提供租房合同原件。
以上材料均需提供原件及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申请人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并出具申请人诚信承诺书（附件3），引进时间以办理正式入职手续时间为准。 
2.申报流程。每年9月进行申报，申请人将申报材料报送至县住建局住房保障部门，县住建局组织县人才办、县人社局、县财政局等部门共同审核，确定拟补贴人员名单及补贴金额，报县政府审定后由县财政局打卡发放至申请人个人账户。 
3.发放形式。租房补贴每年发放一次，每年度租房补贴资金发放须按照原申报流程申报。补贴发放期间离职的，取消该年度及以后年度租金补贴；补贴发放期间，年度考核不合格的，取消该年度租金补贴。
二、住房实物奖励
（一）奖励对象及方式。在企业2年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后，继续留在县内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特殊人才；采取实物的方式奖励东至县域范围内住宅一套，房源为县政府提供的空余安置房，奖励对象自由选择。
（二）奖励标准。原则上奖励面积为100平方米，对超出面积部分的差额款以奖励协议签订期同地段同类型住宅实际成交价格为准进行核算，由奖励对象自行承担；对面积不足部分不予另行补贴。
（三）申报流程。 
1.申报材料。申请人需填写《东至县特殊人才住房奖励申请表》（附件2）并提供以下材料：
（1）《东至县特殊人才住房奖励申请表》一式两份； 
（2）县人社局年度考核、服务期考核合格文件；
（3）申请人身份证、户口簿、学历及学位证书； 
（4）申请人拟安置意向书。 
以上材料均需提供原件及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申请人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并出具申请人诚信承诺书（附件3）。 
2.申报流程。2年服务期满的特殊人才从期满之日起，即可申报奖励住房，由县征收办提供安置房源，并签订拟安置意向书；申请人将申报材料送至县住建局住房保障部门，由县住建局负责组织县人才办、县人社局、县财政局等部门进行审核，确定拟奖励住房对象名单及安置房源；报县政府审定后，由县政府委托建设单位与申请人签订安置意向合同，县人才办与申请人签订住房奖励协议。安置房自住房奖励协议签订之日起，5年内无偿供申请人使用，满5年后产权过户给申请人。产权过户过程中，发生的与房屋所得人相关的税费以及差额款由房屋所得人承担，其他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5年内因申请人本人原因辞职、被用人单位辞退的，所奖励房产由原产权单位无条件收回。 
三、已享受特殊人才住房保障政策的不再享受其他住房保障优惠政策。
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县住建局负责解释。 

附件：1.东至县新引进特殊人才租房补贴申请表
2.东至县特殊人才住房奖励申请表
      3.个人诚信承诺书

  附件1
东至县新引进特殊人才租房补贴申请表
                               时  间：
	姓名
	
	联系电话
	
	照片

	户籍
	
	身份证
号码
	
	

	现居住地址
	
	特殊人才类型
	

	入职时间
	
	奖补标准
	

	本年度申请金额
	
	累计已拨付
金额
	

	银行账号
	
	开户行
	

	人社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章：           时间：

	住建部门意见
	   .
     
               负责人签章：           时间：

	财政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章：          时间：

	人才办意见
	               负责人签章：          时间：


备注：申请人应向用人单位提供申请人身份证、户口簿、学历及学位证书、人社部门年度考核文件（以上证件为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租房合同原件。

附件2
东至县特殊人才住房奖励申请表
                               时  间：
	姓名
	
	联系电话
	
	照片

	户籍
	
	身份证号码
	
	

	所在单位
	
	入现职时间
	
	

	特殊人才类型
	
	奖补面积标准
	
	

	拟安置房产地址
	       小区   楼    单元   室
	不动产产权登记面积
	

	同地段同类型住宅实际成交价格
	
	差额款
	

	用人单位意见
	            

                法人签章:             时间：

	人社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章：           时间：

	住建部门意见
	   .
     
               负责人签章：           时间：

	财政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章：           时间：

	人才办意见
	                负责人签章：           时间：


备注：申请人应提供申请人身份证明及户口簿、学历及学位证书、服务期考核文件以及年度单位考核文件、申请住房实物奖励的应提供安置意向书（以上证件为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附件3
个人诚信承诺书

本人郑重承诺所提交申请材料真实、完整、有效，自愿承担因虚构、伪造材料等弄虚作假行为，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姓 名：
                   日 期：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监委，
县人武部，县法院、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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